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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餐饮合规经营指引（2023 版）

小餐饮，是指有固定经营门店或者在商场、超市、有形市场

内租赁场地，经营场所和经营规模较小，从业人员较少，从事除

制售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、制售

婴幼儿辅助食品、运动营养食品等具有相应国家标准的特殊膳食

用食品、以生鲜乳为原料制售乳制品、制售生食类食品和裱花蛋

糕、食品批发和国家、省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禁止食品小经营

从事的其他经营行为之外的食品经营，不具备取得食品经营许可

证条件的小餐馆、小吃店、小饮品店。

小餐饮是市场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人民群众的日常

生活息息相关，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，应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等法律法规要求

合规经营。现就小餐饮合规经营提供以下工作指引：

一、获得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

1.小餐饮核准证合法有效、与经营场所（实体门店）地址一

致。

2.未超出核准经营项目开展餐饮服务活动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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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馨提示：《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：

“小餐饮未取得核准证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、食品小经营（不

含小餐饮）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条例第六十四条、第七

十条要求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

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逾期不改正的，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

的食品，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

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二千元的，并处二千元以上一

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二千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

十倍以下罚款。

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取得食品摊贩登记卡，从事食品经营活

动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逾期不改正的，

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食品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

款，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。

使用伪造、变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小餐饮核准证从事食品经营

活动，或者超出核准经营范围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，依照本条第

一款规定处罚。将小餐饮核准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

以下罚款，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核准证。

明知未取得小餐饮核准证仍为其提供经营场所的，由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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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主动公示相关信息

1.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小餐饮核准证正本，

或以电子形式公示。

2.曾接受过日常监督检查的餐饮服务提供者，按规定在经营

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对消费者有重要影响的监督检

查结果记录表。

3.公示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的有效健康

证明。

4.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线上经营活动主页面公示餐饮服

务提供者名称、地址、小餐饮核准证等信息，公示信息真实，及

时更新。

三、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

1.制定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。

2.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

证明，未患有碍食品安全病症或手部有伤口。

3.在岗从业人员保持良好个人卫生，手部清洁，无留长指甲、

涂指甲油、饰物外露等情形。

4.在岗从业人员穿戴洁净的工作衣帽。专间、专用操作区和

其他操作区的从业人员工作服有明显区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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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专间及专用操作区内的从业人员操作时，佩戴清洁的口

罩，口罩遮住口鼻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温馨提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

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

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六）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

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

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；”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四、严把原料控制关（含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）

1.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有进货查验记录和合格

证明文件。

2.食品贮存区不存在食品与非食品混放情形，未存放有毒有

害物质；食品贮存符合分类、分架、离墙、离地、有标识等要求。

库房或存放场所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存放架，分区、分架、分类

存放食品，离墙、离地 10cm 以上；同一库房内贮存不同类别的

食品和非食品（如食品包装材料等），应分设存放区域，不同区

域有明显的区分标识。分隔或分离贮存不同类型的食品原料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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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食品贮存条件，设置相应的食品库房或存放场所。散装食品（食

用农产品除外）贮存位置，应标明食品的名称、生产日期或者生

产批号、使用期限等内容。设置专柜（位）存放食品添加剂，并

标注“食品添加剂”字样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温馨提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

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

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

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

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；”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3.需冷冻（藏）的食品原料、半成品和成品及时按要求进行

冷冻（藏）。冷冻（藏）设施中的食品不存在原料、半成品、成

品混放等情形；冷冻（藏）设施设有可正确显示内部温度的测温

装置，冷冻（藏）温度符合要求。

4.不使用无标签标识、无法说明来源以及其他明令禁止生产

经营的物质。

5.在加工间和贮存设施内的食品原料感官性状无异常、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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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和标签标识符合要求。未采购、贮存、使用散装食盐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温馨提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

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

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

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

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二）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；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、说明书存在瑕疵但

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二千元以下

罚款。”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6.对变质、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进行显著标示或者单

独存放在有明确标志的场所，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、销毁等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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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实记录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温馨提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

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

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

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二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、食

品添加剂生产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或者经营上述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；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7.食品加工用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。加工制作现

榨果蔬汁和食用冰等直接入口食品的用水通过净水设施处理，或

使用预包装饮用水、煮沸冷却后的生活饮用水。

五、严抓加工制作过程管控

1.具有与其加工制作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加工场所及

设施设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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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原料、半成品、成品及其盛放容器和加工制作工具区分标

识明显、分开放置和使用；防止食品交叉污染的措施有效。

3.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禁止

的行为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禁止用非食品原料生产

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

体健康物质的食品，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；禁止

经营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

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

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禁止用超过保质期的

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禁止经营超范

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；禁止经营腐败变质、油脂酸

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

常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禁止经营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

畜、兽、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；禁止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

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，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

品；禁止经营被包装材料、容器、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；禁止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禁止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

禁止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；禁止

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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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

4.食品原料洗净后使用。各类水池有明显标识标明用途，分

类清洗动物性食品、植物性食品和水产品。未经清洁的禽蛋使用

前清洁外壳。

5.盛放调味料的容器保持清洁，加盖存放。煎炸油的色泽、

气味、状态无异常，必要时进行检测。油炸类食品、烧烤类食品、

火锅类食品、糕点类食品、自制饮品等加工过程符合要求。

6.专间及专用操作区的标识、设施、人员及操作符合要求。

六、强化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

1.食品添加剂存放、使用、管理符合要求。

2.不采购、贮存、使用亚硝酸盐等国家禁止在餐饮业使用的

品种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温馨提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

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

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

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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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生产经营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

食品添加剂的食品；”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七、保证备餐、供餐与配送环节安全

1.备餐场所、备餐人员个人卫生、盛装食品成品的容器和分

派菜肴整理造型的工具、菜肴围边和盘花符合要求。食品存放温

度和时间符合要求。

2.外卖送餐人员保持个人卫生、配送箱（包）保持清洁。配

送箱（包）中，直接入口食品和非直接入口食品、需低温保存的

食品和热食品分隔放置，并保证食品温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。

八、注重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

1.不在餐饮经营场所内饲养、暂养和宰杀畜禽；场所及设施

设备布局合理。

2.保持餐饮经营场所环境清洁，墙壁、天花板、门窗、地面、

排水沟、操作台、食品加工用具等无破损、霉斑、积油、积水、

污垢等。

3.冷冻（藏）、保温、陈列、采光、通风、洗手、消毒、三

防等设施设备能正常使用。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具有设施设备维

护记录。

4.有害生物防治措施有效，不存在明显的有害生物活动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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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。

5.卫生间设置位置符合要求，能够保持清洁。

6.餐厨废弃物的存放及清理符合要求。

九、严格餐饮具清洗消毒

1.餐用具清洗水池专用，标有明显标识，满足清洗需要。使

用的洗涤剂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包装标识齐全。

2.采用物理消毒的，消毒设施（包括一体化洗碗消毒机）运

转正常并能满足消毒需要。采用化学消毒的，使用的消毒剂为正

规产品，消毒液使用、配制等符合要求。

3.保洁设施符合相关要求，保洁设施内存放的餐饮具保持清

洁。

4.使用集中清洗消毒餐饮具的，查验、留存集中消毒服务单

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消毒合格证明。餐饮具包装无破损、标识

符合要求、在使用期限内。

5.不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饮具，不重复使用一次性餐饮

具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温馨提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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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

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餐具、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，

使用前未经洗净、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，或者餐饮服务设施、

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、清洗、校验；”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十、增强食品安全管理意识

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具有相关食品安全知识，按规定每年度参

加培训考核。

十一、大力制止餐饮浪费行为

1.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。

2.无诱导、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情况。

3.经营过程中无严重浪费的情况。

温馨提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第二十八条规

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餐饮服务经营者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

食品浪费提示提醒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。

违反本法规定，餐饮服务经营者诱导、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

造成明显浪费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

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

改正的，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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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法规定，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

严重食品浪费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

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处

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
